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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师校字〔2023〕198 号

关于印发《青海师范大学校内集中采购
限额标准以下项目采购实施办法》的通知

学校各单位：

《青海师范大学校内集中采购限额标准以下项目采购实施

办法》已经 2023 年第 14 次校长办公会和七届校党委第 141 次

（2023 年第 11 次）常委会会议研究同意，现予以印发，请遵照

执行。

青海师范大学

2023 年 11 月 16 日

青海师范大学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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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海师范大学校内集中采购限额标准以下
项目采购实施办法

为实现简政放权、放管结合、优化服务、提高效率的目标，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》（主席令第 86 号）、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613 号）、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（主席令第 14 号）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

采购法实施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658 号）、《青海省人民政府办公

厅关于印发青海省 2021-2022 年度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限额标

准的通知》（青政办〔2020〕85 号）、《青海师范大学科研仪器设

备采购管理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（青师校字〔2022〕54 号）和 2022

年第 6 次校长办公会精神，特制定以下采购实施办法。

一、适用范围

（一）科研仪器设备采购预算金额 50 万元以下项目；

（二）通用办公设备采购预算金额 10 万元以下项目；

（三）家具及其他货物采购预算金额 10 万元以下项目；

（四）服务（含工程相关服务）采购预算金额 10 万元以下

项目；

（五）维修工程采购预算金额 10 万元以下项目。

二、采购方式分类及流程

（一）青海省政府采购云平台-网上超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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流程：采购单位采购人登录青海省政府采购云平台-网上超

市，提交订单申请后经使用单位负责人及国有资产管理处（招投

标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）相关人员审批后进行采购。

（二）青海省省级预算单位“办公家具”“印刷服务”“公务

车辆加油服务”“公务用车维修保养和装潢服务”框架协议采购

项目入围名单中直接确定

流程：采购单位登陆青海省政府采购网，在青海省省级预算

单位当年度“办公家具”“印刷服务”“公务用车维修保养和装潢

服务”框架协议采购项目入围名单中直接确定供应商。

（三）三方比价

流程：

1.使用单位组成 3 人（含）以上比价小组，小组成员必须是

与学校签订聘用或劳动合同的工作人员，其中至少有 1 名为副高

及以上职称的相关专业专家。比价小组应当对采购项目的价格构

成和评定成交的标准等事项做出规定。

2.比价。比价小组根据采购需求，向不少于 3 家的供应商提

出报价要求，进行单一来源的采购项目，应进行特别说明。

3.确定成交供应商。比价小组确定成交供应商，填写《青海

师范大学比价采购报告》（附件），交国有资产管理处（招投标工

作领导小组办公室）审核后，方可进行采购。

（四）直接选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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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科研仪器设备、通用办公设备类采购首先选择青海省政府

采购云平台-网上超市，若青海省政府采购云平台-网上超市无此

类产品，可选择直接选购方式，由使用单位直接择优确定成交供

应商。

2.服务（非工程相关服务、工程相关服务）直接选购要遵照

各单位议事规则，集体决议，并做好相关记录。

3.维修工程项目从学校入围的基建维修供应商库中直接选

购。

三、针对每个采购项目的类型和金额，可选用的不同采购方

式

采购项目与采购方式的对应列表

采购类型 金额（万元） 采购方式

科研仪器设备

20 万（不含）以

下

方式一：青海省政府采购云平台-网上超市

方式二：直接选购

20 万（含）-50

万（不含）

方式一：青海省政府采购云平台-网上超市

方式二：三方比价

通用办公设备

5万元（不含）以

下

方式一：青海省政府采购云平台-网上超市

方式二：直接选购

5万（含）-10 万

（不含）

方式一：青海省政府采购云平台-网上超市

方式二：三方比价

家具、印刷、

公务车辆加油

服务、公务用

车维修保养和

装潢服务等

10 万元（不含）

以下

从青海省省级预算单位当年度“办公家具”

“印刷服务”“公务车辆加油服务”“公务用

车维修保养和装潢服务”框架协议采购项目

入围名单中直接确定供应商

服务（非工程

相关服务、工

程相关服务）

5万元（不含）以

下
直接选购

5万（含）-10 万

（不含）
三方比价

维修工程项目
10 万元（不含）

以下
从学校入围的基建维修供应商库中直接选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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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根据《青海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青海省2021-2022

年度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限额标准的通知》，采购会议、培训、

展览以及水电天然气热力和不具备市场竞争性的艺术品收集、馆

藏品收集、房屋租赁等支出行为，依照学校相关管理要求审核支

付。

五、为加强管理，学校各单位须加强采购计划管理，科学准

确编制采购计划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应纳入学校采购限额标

准范围的采购项目化整为零，或者以其他方式规避学校集中采

购。

六、学校各单位应做好痕迹管理，保证采购过程可追溯，应

将涉及到的调研材料、会商材料、评审材料、采购活动记录、验

收材料、出入库管理及其他相关材料真实、完整留存，按照学校

采购管理、资产管理、财务管理和档案管理等相关规章制度要求

及时归档或备案。

七、原《青海师范大学校内集中采购限额标准以下项目采购

实施指导意见（试行）》同时废止。

八、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，由学校招投标工作领导小组

办公室负责解释。

抄送：校领导、存档

青海师范大学校办公室 2023 年 11 月 16 日

打印：李全清 校对：史可双 印：6 份


